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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33    证券简称：粤桂股份    公告编号：2024-

030 

 

关于粤桂股份收购德信（清远）矿业有限公司 60%股

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粤桂股份”“公司”）

与广西广业粤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粤桂投资”）于 2024

年 4 月 15 日签订《股权转让框架协议》，公司向粤桂投资收购英德

市白面石矿区玻璃用石英砂岩矿项目对应项目公司德信（清远）矿业

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德信公司”）的 60%股权及部分债权，详见 2024 年

4 月 16 日《关于签署<股权转让框架协议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

016）。 

本次交易对方粤桂投资持有粤桂股份 10.34%股份，系粤桂股份

实际控制人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根据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关联董事

刘富华董事、卢勇滨董事、芦玉强董事、曾琼文董事、王志宏董事在

董事会审议时已回避表决，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关联

股东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、云浮广业硫铁矿集团有限公司、粤桂

投资将回避表决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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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对方 

1.公司名称：广西广业粤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2.成立日期：1997年 03 月 26 日 

3.住所：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幸福路 100 号 

4.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5.注册地：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 

6.主要办公地点：广西贵港市幸福路 100 号 

7.法定代表人：刘富华 

8.注册资本：10,079万元人民币 

9.经营范围为：许可项目：食品生产;食品销售;房地产开发经营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,具体

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以自有资

金从事投资活动;园区管理服务;热力生产和供应;纸浆制造;纸制造;

纸制品制造;纸浆销售;纸制品销售;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销售;机械

设备销售;建筑材料销售;煤炭及制品销售;地板制造;日用木制品制

造;地板销售;日用木制品销售;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

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;物业管理;单位后勤管理服务;城市绿

化管理;住房租赁;非居住房地产租赁;土地使用权租赁（除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外,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10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50800732195771W 

11.主要股东：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100%股权 

12.实际控制人：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

（二）历史沿革、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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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于 1997 年 3 月 26 日成立。

2010 年 10 月 25 日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收购，成为实际控

制人。2015 年 3 月 12 日，企业名称由“广西贵糖集团有限公司”变

更为“广西广业粤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”。最近三年，粤桂投资主要

从事园区管理服务、物业管理、单位后勤管理服务等。 

（三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财务数据：  

粤桂投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及最近一个会计期末主要财务状况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3 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4 年 6 月 30 日（未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15,337.33 73, 997.23  

净资产 14,866.42 29,961.74  

营业收入 1,011.42 543. 65 

净利润 419.83 93. 15 

（四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： 

粤桂投资为粤桂股份第三大股东，直接持有粤桂股份股份总数为

82,943,649 股，占粤桂股份总股本的 10.34%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与粤桂股份构成关联关系。 

（五）经核实，粤桂投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（1）公司名称：德信（清远）矿业有限公司 

（2）成立日期：2022 年 12月 06 日 

（3）公司地址：清远市清城区人民东路 60号联湖花园 1号楼首

层商铺自编 1#02-6 

（4）法定代表人：卢勇滨 

（5）注册资本：10,480万元人民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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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（7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800MAC4KWH82Q 

（8）经营范围：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;矿物洗选加工;建筑用

石加工;建筑材料销售;港口经营;道路货物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;水

路普通货物运输：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;土地整治服务：固体废

物治理：建筑废弃物再生技术研发;砼结构构件制造。（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（9）主要股东：广西广业粤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60%，英德

兴泰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泰矿业”）持股 40%。 

（二）历史沿革和主营业务 

（1）历史沿革：公司成立于 2022 年 12 月 6 日，注册资本 10,480

万元，成立时股权结构为清远市德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1%，兴

泰矿业持股 40%，英德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9%。 

2024年 4 月 29日，德信公司完成股东变更，清远市德晟投资集

团有限公司和英德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退出，变更后德

信公司股权结构为粤桂投资持股 60%，兴泰矿业持股 40%。同时法定

代表人由李哲夫变更为卢勇滨。 

（2）主营业务：目前暂未开展经营业务。 

（三）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
2022年 12 月 31

日 

2023年 12 月 31

日 

2024年 4 月 30

日 

资产总

额 
31,458.80 35,288.94 35,289.08 

负债总

额 
21,303.79 25,975.27 26,250.9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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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资产 10,155.01 9,313.67 9,038.13 

营业收

入 
0 0 0 

净利润 -324.99 -841.34 -275.54 

注：德信公司名下资产主要为“白面石矿区玻璃用石英砂岩矿”

的采矿权，报告期内未开始采矿，未发生销售业务，故营业收入为 0。 

（四）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，原由德信公司承担的债权

债务在交割日后仍然由其自行享有和承担。德信公司不存在其他与交

易对方粤桂投资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间的经营性往来情况。本次交易

完成后不存在公司及子公司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

供财务资助情形。 

（五）本次交易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，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。 

（六）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德信公司注册资本金不变，粤桂股份持

有德信公司 60%的股权，兴泰矿业持有德信公司 40%股权。德信公司

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、财务资助的情况，其《公司章程》及其他相

关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，不会损害公

司利益。 

（七）粤桂股份购买德信公司股权不存在权属问题（包括但不限

制于：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，不存在重大争议、诉

讼或仲裁事项，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）。 

（八）通过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查询，

德信公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 

四、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方案 

粤桂股份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收购粤桂投资所持有的德信公

司 60%股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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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交易价格 

经评估，德信公司 2024年 4月 30日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37,536.56

万元，按 60%股比计算确定为 22,521.936 万元。投资完成后，粤桂股

份持有德信公司 60%的股权，兴泰矿业持有德信公司 40%股权。 

五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定价遵循平等自愿的合作原则，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

为依据，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六、《股权转让合同》（下称“本合同”）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同主体 

转让方（甲方）：广西广业粤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受让方（乙方）：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标的方（丙方）：德信（清远）矿业有限公司 

（二）交易标的 

甲方持有的丙方 60%股权。 

（三）交易价格 

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出具的评估

结果，以截至 2024年 4 月 30 日丙方 60%股权的股东权益（评估值为

人民币 22,521.936万元）为基准，确定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22,521.936

万元。 

（四）支付方式 

本合同签订后，甲乙双方履行内部审批程序，并在德信公司就股

权转让事项签署股东会决议后 5 个工作日内，我司向粤桂投资一次性

现金支付转让价款 22,521.936 万元。 

（五）合同生效条件 

本合同自粤桂股份股东大会批准，并经甲、乙双方法人代表签字

及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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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

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、债务重组等情况。本次交

易完成后，因业务关系可能存在关联交易的情形，公司将按照相关规

定要求及时履行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。公司不会因本次交易与公司关

联方产生同业竞争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不影响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

联人在人员、资产、财务上的独立性，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缺乏独

立性。 

八、交易目的、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

近年来光伏产业链发展迅猛，公司紧抓新能源材料发展机遇，大

力推进该玻璃用石英砂岩矿项目。本次收购有利于推动公司“化工+

新能源材料”产业发展，构建矿产资源和非金属材料产业体系。项目

从战略上、经济上都是必要可行的。 

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，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

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

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对公司形成

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。 

九、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

本次收购属于关联交易，本次交易金额 22,521.936 万元，占公

司 2023 年经审计合并所有者权益 331,379.54 万元的 6.8%，需对外

披露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交易依据是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出具

的资产评估报告，交易价格公允。且本次收购有利于推动公司“化工

+新能源材料”产业发展，必要性、合理性充分。 

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粤桂投资（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

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）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

额 251.93 万元。 

十、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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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11 日召开的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三

次会议以 3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粤桂股份收

购德信（清远）矿业有限公司 60%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提

交董事会审议。本次交易金额 22,521.936 万元，交易依据是第三方资

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，价格公允性充分。独立董事认真审

阅了会议资料，认为本次收购有利于推动公司矿产资源和非金属材料

产业体系构建，必要性、合理性充分。且本项目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

有资金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 

十一、中介机构意见 

经核查，法律顾问认为：“就本次投资，公司应当遵守广东省国

资委以及广东环保集团以及公司关于投资管理的相关规定，本次投资

应完成必要的论证及决策程序，明确项目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，符合

拟受让方及其所属集团、监管机构的投资管理制度并履行相应的审批

决策程序。本次交易属于同一国家出资企业实际控制企业之间实施的

交易，经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审议通过，可以采取非公开协议转

让方式。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，需提交粤桂股份股东大会按照关联

交易相关的表决程序审议并作出决议，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；本次交

易的受让方为上市公司，需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” 

十二、备查文件 

1.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

2.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

3.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

4.关于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德信（清远）矿业有

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 

5.德信（清远）矿业有限公司章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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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关于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德信（清远）矿业有

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

7.关于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投资德信（清远）矿业

有限公司之法律意见书 

8.关于英德市下太镇白面石矿区玻璃用石英砂岩矿投资项目之

法律尽职调查报告 

9.广东省英德市下太镇白面石矿区玻璃用石英砂岩矿投资可行

性研究报告 

10.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的德信

(清远)矿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

11.德信(清远)矿业有限公司财务尽职调查报告 

12.德信（清远）矿业有限公司财务专项审计报告 

13.德信（清远）矿业有限公司清产核资审计报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7 月 11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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